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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红市监罚〔2019〕77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徐俊全）

	
	
	注册号
	92530402MA6NHGB3U

	
	单位
	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违法行为类型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加工销售活动

	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2000.00元（人民币大写：贰仟元整），上缴国库。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19年07月12日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玉红市监罚〔2019〕77号

   2019年6月4日，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玉带管理所执法人员在开展校园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过程中，在红塔区玉兴路14号巡查检查时，发现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2019年6月5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徐俊全进行了询问调查，查明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8年12月17日至今在红塔区玉兴路14号，无证擅自开业从事小吃服务长达6个多月,已经发生了营业收入，目前处于亏损状态，无营业利润。2019年6月6日，执法人员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无违法犯罪记录。
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
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6月4日，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红塔区玉兴路14号，擅自开始生产加工销售食，目前处于亏损状态，无营业利润，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是首次违法。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情况下加工销售食品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的规定。构成了未经许可经营食品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的采纳情况及理由；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情况，以及复核、听证过程及意见：
执法人员于2019年7月8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了当事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对当事人的行政处罚不属于告知听证的情况。截止2019年7月11日，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
案件性质、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
本案经讨论认为：当事人徐俊全缺乏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导致未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属于初次违法，无主观故意，考虑到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是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无证经营的行政违法案件。徐俊全在询问调查时提出，因岳母队上分红，把她经营六年的小吃店（美阁食坊）变更徐俊全名下徐俊全已办理了《营业执照》，其认为已经办全了经营食品所需的所有手续，不知道还需要申请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才能经营食品，加之实验中学处于封闭式管理，学生不能外出，人少、偏远，生意难做，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向我局提出免于行政处罚的请求。徐俊全提出的免于行政处罚的理由不是免于行政处罚的法定条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对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进行行政处罚。                                               

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无正当理由，未经许可擅自开门营业，应认定为食品销售企业。其违法所得的认定应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四十四条“本办法所称违法所得，指违反《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事餐饮服务活动所取得的相关营业性收入。”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经营处于亏损状态，无营业利润，没有违法所得。
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是首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根据《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三）首次违法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根据《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适用罚款的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减轻处罚：0＜X＜A”。根据《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前款规定中的X是指拟处罚款数额（倍数），A和B分别指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处罚款的最低数额（倍数）和最高数额（倍数）。”即本案的罚款数额应大于0元小于50000元。
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
上述书证、物证及当事人陈述等所有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案违法货值金额较小，未对社会造成明显危害，且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本着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和《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红塔区食客食坊小吃店罚款人民币2000元（大写：贰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玉溪红塔支行（户名：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5305*********000021，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路44号​​​）。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救济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红塔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六个月内向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19年7月12日


本文书一式 贰 份， 壹 份送达，壹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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